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20號

抗  告  人  仲強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高郁勝  

相  對  人  李光鎮

代  理  人  蔡慶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

月20日本院113年度司字第34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

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原審裁定之結果，於法要無不

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對於配合相對人委任之會計師查帳要

求全無推託，惟因相對人迄未提出所需帳冊清單，致抗告人

無從備妥相關文件，抗告人既對於相對人查帳要求均積極配

合，並無「未能提出依法製作保存之相關財務文件」之情

形。又相對人擔任抗告人董事，其手機即得查詢抗告人財務

總表，自得依其董事身分行使權利，隨時瞭解公司財務情

形，以公司治理正常管道行使職權進行監督，相對人歷年來

亦均以董事身分參與公司治理，且相對人明知抗告人增資係

為清償對相對人之債務，竟仍訛稱增資資金去向不明，顯藉

由聲請選派檢查人之手段，干擾抗告人正常發展而為權利濫

用等語。並聲明：１、原裁定廢棄。２、相對人於原審之聲

請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非訟事件，應依非訟事件程序處理，法院僅須形式上審查

是否符合非訟事件程序上之要件，無需為實體上之審查。雖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依非訟事件法第32條第1項規定，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調

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然此係指非訟事件形式審查之事實及

證據，而非指實體法上權利義務歸屬之審查。而依公司法第

245條第1項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既為非訟事件，法院僅須

依當事人提出或法院職權進行調查所得之證據，就聲請人是

否為繼續1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

（現行法修正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

之一以上之股東）予以形式上審查。倘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

對之有所爭執，自應另循民事訴訟程序訴請法院為實體上之

裁判，以謀解決，非訟事件法院不得於該非訟事件程序中為

實體上之審查及裁判（最高法院90年度台抗字第649號裁

定、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3年度非抗字第149號裁定意旨

參照）。

㈡、經查：相對人為抗告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

數1％以上之股東乙節，為抗告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㈠第2

07頁），並有抗告人股東名冊附在原審卷內可稽（見原審卷

㈠第35至39頁），則相對人既經登記為抗告人之股東，並符

合上開條文規定持股期間及持股比例之要件，自得聲請法院

選派檢查人。

㈢、抗告人固主張抗告人對於相對人查帳要求均已積極配合，並

無「未能提出依法製作保存之相關財務文件」情事，且相對

人擔任抗告人董事，得依其董事之身分行使權利，隨時瞭解

公司財務情形等語。惟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係規定「檢查公

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

錄」，是檢查人檢查之項目除公司業務帳目外，尚包括公司

之財產情形，則諸如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總分類帳、科

目餘額明細帳、日記帳、進銷貨帳、相關成本帳簿及其傳票

與相關憑證等，均在得檢查之列，非僅限於公司法第228條

所規定董事會應編造之表冊；且相對人雖為董事，卻未必具

有查帳專業知識之人士，抗告人縱已提出相關財務報表予相

對人知悉，相對人能否全然瞭解公司帳務及財產狀況，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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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自需借重檢查人之專業以瞭解公司經營及帳務情形，

基於公司法第245條保障少數股東權之立法意旨，及確保股

東實質監督公司營運狀況之權益，則相對人依公司法第245

條第1項規定，本於公司股東身分行使股東權，當屬其各別

股東權正當權利之行使，抗告人即有容忍檢查之義務。

㈣、抗告人固另主張相對人歷年來均以董事身分參與公司治理，

且明知抗告人增資係為清償對相對人之債務，仍訛稱增資之

資金去向不明，顯藉由聲請選派檢查人之手段，干擾抗告人

正常發展而屬權利濫用等語。惟查：

１、少數股東聲請選派檢查人，除須具備繼續1年以上持有已發

行股份總數百分之3以上股東之要件外，別無其他限制乙節

已如前述，且股份有限公司之設立及營運之監督，公司法定

有多重機制，例如主管機關之行政監督、法院之司法監督、

公司之自治監督，其中公司之自治監督，依公司法第218條

規定係由公司監察人行使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之檢查權及查

核權。另為保障股東投資權益，免於董事會或監察人之欺

瞞，公司法乃賦予少數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權利，其

本質為股東共益權，與監察人之監察權限顯不相同。又主管

機關之查核及選派檢查人制度，均係為監督及健全公司財務

而設，並無互斥或替代之關係，且檢查人制度係為保障少數

股東權，股東與公司營運良窳、利害與共之關係，復係主管

機關所不具備，公司縱經主管機關查核，少數股東仍得基於

股東利益之考量而聲請選派檢查人，是以，上開監督機制本

得併行不悖，而抗告人之財務狀況，縱依公司法規定經監察

人檢查、主管機關或其他方式查核後，仍無礙於少數股東聲

請法院選派檢查人行使檢查之權限。再者，董事未必具有查

帳專業知識，亦非如監察人得依公司法第218條規定隨時調

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簿冊文件，並請求董事會提出

報告，自不能以上開主管機關之行政監督或公司之自治監

督，即認相對人無聲請選派檢查人之必要。

２、第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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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

148條定有明文，所謂權利濫用，係指行使權利違反公共利

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次按誠實信用原則，乃法律

倫理價值之最高表現，具有補充、驗證實證法之機能，更為

法解釋之基準，旨在實踐法律關係上之公平妥當，應斟酌各

該事件情形衡量當事人利益，具體實現正義（最高法院101

年度臺簡上字第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本件相對人依公

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乃屬正當行使權

利，已詳如前述；縱抗告人為提供檢查人要求查核之資料，

需耗費額外之人力、時間以搬運、尋找，而有可能影響正常

營運，然此等因檢查所生之不便，實乃檢查人制度運作下所

生之必然結果，立法者既已明定檢查人制度為少數股東所得

行使之權利，則此等不利益亦應為受檢查公司所容忍，蓋如

公司可任意指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行為屬權利濫用，則

檢查人制度將幾無適用之餘地，此絕非立法者當初設立檢查

人制度之本意。況少數股東聲請選派檢查人之權限，其目的

除為保障股東投資權益外，實亦隱含使公司健全發展之目

的，即藉由檢查人檢查之外部監督行為，促進公司會計健全

及公司負責人業務執行適法，並確保全體股東權益，如檢查

結果公司會計健全、執行業務適法，自無損害公司利益可

言，若有不法，亦為全體股東謀求早日揭弊，核屬有利於股

東，要不得任意拒絕或指為損害公司利益。

３、復依公司法第8條第2項規定，檢查人於其執行業務範圍內，

亦屬公司之負責人，即檢查人經選派後，係為公司執行業

務，並非為相對人個人服務或受其指揮監督，且檢查人檢查

抗告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如抗告人財務健全，每年依

法編造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等表冊為真實、正當且合法，當不致因檢查人之稽核，而對

抗告人營運發生影響。再者，原審係選派社團法人臺中市會

計師公會推薦並具客觀立場之莊家豪會計師為檢查人，理當

依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本於專業立場妥適執行檢查職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務，不致無端妨害干擾抗告人營運而損害抗告人之利益。是

抗告人自不能以此為由指稱相對人有何權利濫用之情。準

此，抗告人前開主張，仍無足取。

㈤、綜上所述，原審法院為形式審查後，認本件已符合公司法第

245條第1項規定要件，並參酌社團法人臺中市會計師公會於

113年12月30日中市會字第1130000388號函推薦莊家豪會計

師為檢查人（見原審卷㈡第15頁至第17頁），考量其學理及

實務經驗兼備，應能依其專業知識，對於抗告人之上開業

務、帳目相關資料予以檢查，以適時保障相對人之權益等因

素，因而選任莊家豪會計師為檢查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

且屬允當。從而，本件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

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抗告並無理由已如前述，對相對人並無不利，若再命相

對人陳述意見則難認適當，本院即不再依非訟事項法第44條

規定命相對人陳述意見，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準用民

事訴訟法第488條第3項、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4條之1第5

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巫淑芳

　　　　　　　　　　　　　　　　　　法　官  孫藝娜

　　　　　　　　　　　　　　　　　　法　官  林士傑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楊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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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20號
抗  告  人  仲強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高郁勝  
相  對  人  李光鎮
代  理  人  蔡慶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20日本院113年度司字第34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原審裁定之結果，於法要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對於配合相對人委任之會計師查帳要求全無推託，惟因相對人迄未提出所需帳冊清單，致抗告人無從備妥相關文件，抗告人既對於相對人查帳要求均積極配合，並無「未能提出依法製作保存之相關財務文件」之情形。又相對人擔任抗告人董事，其手機即得查詢抗告人財務總表，自得依其董事身分行使權利，隨時瞭解公司財務情形，以公司治理正常管道行使職權進行監督，相對人歷年來亦均以董事身分參與公司治理，且相對人明知抗告人增資係為清償對相對人之債務，竟仍訛稱增資資金去向不明，顯藉由聲請選派檢查人之手段，干擾抗告人正常發展而為權利濫用等語。並聲明：１、原裁定廢棄。２、相對人於原審之聲請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非訟事件，應依非訟事件程序處理，法院僅須形式上審查是否符合非訟事件程序上之要件，無需為實體上之審查。雖依非訟事件法第32條第1項規定，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然此係指非訟事件形式審查之事實及證據，而非指實體法上權利義務歸屬之審查。而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既為非訟事件，法院僅須依當事人提出或法院職權進行調查所得之證據，就聲請人是否為繼續1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現行法修正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之股東）予以形式上審查。倘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對之有所爭執，自應另循民事訴訟程序訴請法院為實體上之裁判，以謀解決，非訟事件法院不得於該非訟事件程序中為實體上之審查及裁判（最高法院90年度台抗字第649號裁定、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3年度非抗字第149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經查：相對人為抗告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乙節，為抗告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㈠第207頁），並有抗告人股東名冊附在原審卷內可稽（見原審卷㈠第35至39頁），則相對人既經登記為抗告人之股東，並符合上開條文規定持股期間及持股比例之要件，自得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
㈢、抗告人固主張抗告人對於相對人查帳要求均已積極配合，並無「未能提出依法製作保存之相關財務文件」情事，且相對人擔任抗告人董事，得依其董事之身分行使權利，隨時瞭解公司財務情形等語。惟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係規定「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是檢查人檢查之項目除公司業務帳目外，尚包括公司之財產情形，則諸如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總分類帳、科目餘額明細帳、日記帳、進銷貨帳、相關成本帳簿及其傳票與相關憑證等，均在得檢查之列，非僅限於公司法第228條所規定董事會應編造之表冊；且相對人雖為董事，卻未必具有查帳專業知識之人士，抗告人縱已提出相關財務報表予相對人知悉，相對人能否全然瞭解公司帳務及財產狀況，仍無疑問，自需借重檢查人之專業以瞭解公司經營及帳務情形，基於公司法第245條保障少數股東權之立法意旨，及確保股東實質監督公司營運狀況之權益，則相對人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本於公司股東身分行使股東權，當屬其各別股東權正當權利之行使，抗告人即有容忍檢查之義務。
㈣、抗告人固另主張相對人歷年來均以董事身分參與公司治理，且明知抗告人增資係為清償對相對人之債務，仍訛稱增資之資金去向不明，顯藉由聲請選派檢查人之手段，干擾抗告人正常發展而屬權利濫用等語。惟查：
１、少數股東聲請選派檢查人，除須具備繼續1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3以上股東之要件外，別無其他限制乙節已如前述，且股份有限公司之設立及營運之監督，公司法定有多重機制，例如主管機關之行政監督、法院之司法監督、公司之自治監督，其中公司之自治監督，依公司法第218條規定係由公司監察人行使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之檢查權及查核權。另為保障股東投資權益，免於董事會或監察人之欺瞞，公司法乃賦予少數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權利，其本質為股東共益權，與監察人之監察權限顯不相同。又主管機關之查核及選派檢查人制度，均係為監督及健全公司財務而設，並無互斥或替代之關係，且檢查人制度係為保障少數股東權，股東與公司營運良窳、利害與共之關係，復係主管機關所不具備，公司縱經主管機關查核，少數股東仍得基於股東利益之考量而聲請選派檢查人，是以，上開監督機制本得併行不悖，而抗告人之財務狀況，縱依公司法規定經監察人檢查、主管機關或其他方式查核後，仍無礙於少數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行使檢查之權限。再者，董事未必具有查帳專業知識，亦非如監察人得依公司法第218條規定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簿冊文件，並請求董事會提出報告，自不能以上開主管機關之行政監督或公司之自治監督，即認相對人無聲請選派檢查人之必要。
２、第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所謂權利濫用，係指行使權利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次按誠實信用原則，乃法律倫理價值之最高表現，具有補充、驗證實證法之機能，更為法解釋之基準，旨在實踐法律關係上之公平妥當，應斟酌各該事件情形衡量當事人利益，具體實現正義（最高法院101年度臺簡上字第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本件相對人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乃屬正當行使權利，已詳如前述；縱抗告人為提供檢查人要求查核之資料，需耗費額外之人力、時間以搬運、尋找，而有可能影響正常營運，然此等因檢查所生之不便，實乃檢查人制度運作下所生之必然結果，立法者既已明定檢查人制度為少數股東所得行使之權利，則此等不利益亦應為受檢查公司所容忍，蓋如公司可任意指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行為屬權利濫用，則檢查人制度將幾無適用之餘地，此絕非立法者當初設立檢查人制度之本意。況少數股東聲請選派檢查人之權限，其目的除為保障股東投資權益外，實亦隱含使公司健全發展之目的，即藉由檢查人檢查之外部監督行為，促進公司會計健全及公司負責人業務執行適法，並確保全體股東權益，如檢查結果公司會計健全、執行業務適法，自無損害公司利益可言，若有不法，亦為全體股東謀求早日揭弊，核屬有利於股東，要不得任意拒絕或指為損害公司利益。
３、復依公司法第8條第2項規定，檢查人於其執行業務範圍內，亦屬公司之負責人，即檢查人經選派後，係為公司執行業務，並非為相對人個人服務或受其指揮監督，且檢查人檢查抗告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如抗告人財務健全，每年依法編造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表冊為真實、正當且合法，當不致因檢查人之稽核，而對抗告人營運發生影響。再者，原審係選派社團法人臺中市會計師公會推薦並具客觀立場之莊家豪會計師為檢查人，理當依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本於專業立場妥適執行檢查職務，不致無端妨害干擾抗告人營運而損害抗告人之利益。是抗告人自不能以此為由指稱相對人有何權利濫用之情。準此，抗告人前開主張，仍無足取。
㈤、綜上所述，原審法院為形式審查後，認本件已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要件，並參酌社團法人臺中市會計師公會於113年12月30日中市會字第1130000388號函推薦莊家豪會計師為檢查人（見原審卷㈡第15頁至第17頁），考量其學理及實務經驗兼備，應能依其專業知識，對於抗告人之上開業務、帳目相關資料予以檢查，以適時保障相對人之權益等因素，因而選任莊家豪會計師為檢查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且屬允當。從而，本件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抗告並無理由已如前述，對相對人並無不利，若再命相對人陳述意見則難認適當，本院即不再依非訟事項法第44條規定命相對人陳述意見，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88條第3項、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4條之1第5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巫淑芳


　　　　　　　　　　　　　　　　　　法　官  孫藝娜


　　　　　　　　　　　　　　　　　　法　官  林士傑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楊玉華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20號

抗  告  人  仲強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高郁勝  

相  對  人  李光鎮

代  理  人  蔡慶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

月20日本院113年度司字第34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

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原審裁定之結果，於法要無不

    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對於配合相對人委任之會計師查帳要

    求全無推託，惟因相對人迄未提出所需帳冊清單，致抗告人

    無從備妥相關文件，抗告人既對於相對人查帳要求均積極配

    合，並無「未能提出依法製作保存之相關財務文件」之情形

    。又相對人擔任抗告人董事，其手機即得查詢抗告人財務總

    表，自得依其董事身分行使權利，隨時瞭解公司財務情形，

    以公司治理正常管道行使職權進行監督，相對人歷年來亦均

    以董事身分參與公司治理，且相對人明知抗告人增資係為清

    償對相對人之債務，竟仍訛稱增資資金去向不明，顯藉由聲

    請選派檢查人之手段，干擾抗告人正常發展而為權利濫用等

    語。並聲明：１、原裁定廢棄。２、相對人於原審之聲請駁回

    。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非訟事件，應依非訟事件程序處理，法院僅須形式上審查

    是否符合非訟事件程序上之要件，無需為實體上之審查。雖

    依非訟事件法第32條第1項規定，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調

    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然此係指非訟事件形式審查之事實及

    證據，而非指實體法上權利義務歸屬之審查。而依公司法第

    245條第1項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既為非訟事件，法院僅須

    依當事人提出或法院職權進行調查所得之證據，就聲請人是

    否為繼續1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

    （現行法修正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

    之一以上之股東）予以形式上審查。倘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

    對之有所爭執，自應另循民事訴訟程序訴請法院為實體上之

    裁判，以謀解決，非訟事件法院不得於該非訟事件程序中為

    實體上之審查及裁判（最高法院90年度台抗字第649號裁定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3年度非抗字第149號裁定意旨參

    照）。

㈡、經查：相對人為抗告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

    1％以上之股東乙節，為抗告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㈠第207頁

    ），並有抗告人股東名冊附在原審卷內可稽（見原審卷㈠第3

    5至39頁），則相對人既經登記為抗告人之股東，並符合上

    開條文規定持股期間及持股比例之要件，自得聲請法院選派

    檢查人。

㈢、抗告人固主張抗告人對於相對人查帳要求均已積極配合，並

    無「未能提出依法製作保存之相關財務文件」情事，且相對

    人擔任抗告人董事，得依其董事之身分行使權利，隨時瞭解

    公司財務情形等語。惟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係規定「檢查公

    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是檢查人檢查之項目除公司業務帳目外，尚包括公司之財

    產情形，則諸如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總分類帳、科目餘

    額明細帳、日記帳、進銷貨帳、相關成本帳簿及其傳票與相

    關憑證等，均在得檢查之列，非僅限於公司法第228條所規

    定董事會應編造之表冊；且相對人雖為董事，卻未必具有查

    帳專業知識之人士，抗告人縱已提出相關財務報表予相對人

    知悉，相對人能否全然瞭解公司帳務及財產狀況，仍無疑問

    ，自需借重檢查人之專業以瞭解公司經營及帳務情形，基於

    公司法第245條保障少數股東權之立法意旨，及確保股東實

    質監督公司營運狀況之權益，則相對人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

    項規定，本於公司股東身分行使股東權，當屬其各別股東權

    正當權利之行使，抗告人即有容忍檢查之義務。

㈣、抗告人固另主張相對人歷年來均以董事身分參與公司治理，

    且明知抗告人增資係為清償對相對人之債務，仍訛稱增資之

    資金去向不明，顯藉由聲請選派檢查人之手段，干擾抗告人

    正常發展而屬權利濫用等語。惟查：

１、少數股東聲請選派檢查人，除須具備繼續1年以上持有已發行

    股份總數百分之3以上股東之要件外，別無其他限制乙節已

    如前述，且股份有限公司之設立及營運之監督，公司法定有

    多重機制，例如主管機關之行政監督、法院之司法監督、公

    司之自治監督，其中公司之自治監督，依公司法第218條規

    定係由公司監察人行使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之檢查權及查核

    權。另為保障股東投資權益，免於董事會或監察人之欺瞞，

    公司法乃賦予少數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權利，其本質

    為股東共益權，與監察人之監察權限顯不相同。又主管機關

    之查核及選派檢查人制度，均係為監督及健全公司財務而設

    ，並無互斥或替代之關係，且檢查人制度係為保障少數股東

    權，股東與公司營運良窳、利害與共之關係，復係主管機關

    所不具備，公司縱經主管機關查核，少數股東仍得基於股東

    利益之考量而聲請選派檢查人，是以，上開監督機制本得併

    行不悖，而抗告人之財務狀況，縱依公司法規定經監察人檢

    查、主管機關或其他方式查核後，仍無礙於少數股東聲請法

    院選派檢查人行使檢查之權限。再者，董事未必具有查帳專

    業知識，亦非如監察人得依公司法第218條規定隨時調查公

    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簿冊文件，並請求董事會提出報告

    ，自不能以上開主管機關之行政監督或公司之自治監督，即

    認相對人無聲請選派檢查人之必要。

２、第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

    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

    148條定有明文，所謂權利濫用，係指行使權利違反公共利

    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次按誠實信用原則，乃法律

    倫理價值之最高表現，具有補充、驗證實證法之機能，更為

    法解釋之基準，旨在實踐法律關係上之公平妥當，應斟酌各

    該事件情形衡量當事人利益，具體實現正義（最高法院101

    年度臺簡上字第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本件相對人依公

    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乃屬正當行使權利

    ，已詳如前述；縱抗告人為提供檢查人要求查核之資料，需

    耗費額外之人力、時間以搬運、尋找，而有可能影響正常營

    運，然此等因檢查所生之不便，實乃檢查人制度運作下所生

    之必然結果，立法者既已明定檢查人制度為少數股東所得行

    使之權利，則此等不利益亦應為受檢查公司所容忍，蓋如公

    司可任意指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行為屬權利濫用，則檢

    查人制度將幾無適用之餘地，此絕非立法者當初設立檢查人

    制度之本意。況少數股東聲請選派檢查人之權限，其目的除

    為保障股東投資權益外，實亦隱含使公司健全發展之目的，

    即藉由檢查人檢查之外部監督行為，促進公司會計健全及公

    司負責人業務執行適法，並確保全體股東權益，如檢查結果

    公司會計健全、執行業務適法，自無損害公司利益可言，若

    有不法，亦為全體股東謀求早日揭弊，核屬有利於股東，要

    不得任意拒絕或指為損害公司利益。

３、復依公司法第8條第2項規定，檢查人於其執行業務範圍內，

    亦屬公司之負責人，即檢查人經選派後，係為公司執行業務

    ，並非為相對人個人服務或受其指揮監督，且檢查人檢查抗

    告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如抗告人財務健全，每年依法

    編造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

    表冊為真實、正當且合法，當不致因檢查人之稽核，而對抗

    告人營運發生影響。再者，原審係選派社團法人臺中市會計

    師公會推薦並具客觀立場之莊家豪會計師為檢查人，理當依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本於專業立場妥適執行檢查職務，

    不致無端妨害干擾抗告人營運而損害抗告人之利益。是抗告

    人自不能以此為由指稱相對人有何權利濫用之情。準此，抗

    告人前開主張，仍無足取。

㈤、綜上所述，原審法院為形式審查後，認本件已符合公司法第2

    45條第1項規定要件，並參酌社團法人臺中市會計師公會於1

    13年12月30日中市會字第1130000388號函推薦莊家豪會計師

    為檢查人（見原審卷㈡第15頁至第17頁），考量其學理及實

    務經驗兼備，應能依其專業知識，對於抗告人之上開業務、

    帳目相關資料予以檢查，以適時保障相對人之權益等因素，

    因而選任莊家豪會計師為檢查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且屬

    允當。從而，本件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抗告並無理由已如前述，對相對人並無不利，若再命相

    對人陳述意見則難認適當，本院即不再依非訟事項法第44條

    規定命相對人陳述意見，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準用民

    事訴訟法第488條第3項、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4條之1第5

    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巫淑芳



　　　　　　　　　　　　　　　　　　法　官  孫藝娜



　　　　　　　　　　　　　　　　　　法　官  林士傑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楊玉華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20號

抗  告  人  仲強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高郁勝  

相  對  人  李光鎮

代  理  人  蔡慶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20日本院113年度司字第34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原審裁定之結果，於法要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對於配合相對人委任之會計師查帳要求全無推託，惟因相對人迄未提出所需帳冊清單，致抗告人無從備妥相關文件，抗告人既對於相對人查帳要求均積極配合，並無「未能提出依法製作保存之相關財務文件」之情形。又相對人擔任抗告人董事，其手機即得查詢抗告人財務總表，自得依其董事身分行使權利，隨時瞭解公司財務情形，以公司治理正常管道行使職權進行監督，相對人歷年來亦均以董事身分參與公司治理，且相對人明知抗告人增資係為清償對相對人之債務，竟仍訛稱增資資金去向不明，顯藉由聲請選派檢查人之手段，干擾抗告人正常發展而為權利濫用等語。並聲明：１、原裁定廢棄。２、相對人於原審之聲請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非訟事件，應依非訟事件程序處理，法院僅須形式上審查是否符合非訟事件程序上之要件，無需為實體上之審查。雖依非訟事件法第32條第1項規定，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然此係指非訟事件形式審查之事實及證據，而非指實體法上權利義務歸屬之審查。而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既為非訟事件，法院僅須依當事人提出或法院職權進行調查所得之證據，就聲請人是否為繼續1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現行法修正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之股東）予以形式上審查。倘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對之有所爭執，自應另循民事訴訟程序訴請法院為實體上之裁判，以謀解決，非訟事件法院不得於該非訟事件程序中為實體上之審查及裁判（最高法院90年度台抗字第649號裁定、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3年度非抗字第149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經查：相對人為抗告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乙節，為抗告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㈠第207頁），並有抗告人股東名冊附在原審卷內可稽（見原審卷㈠第35至39頁），則相對人既經登記為抗告人之股東，並符合上開條文規定持股期間及持股比例之要件，自得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

㈢、抗告人固主張抗告人對於相對人查帳要求均已積極配合，並無「未能提出依法製作保存之相關財務文件」情事，且相對人擔任抗告人董事，得依其董事之身分行使權利，隨時瞭解公司財務情形等語。惟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係規定「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是檢查人檢查之項目除公司業務帳目外，尚包括公司之財產情形，則諸如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總分類帳、科目餘額明細帳、日記帳、進銷貨帳、相關成本帳簿及其傳票與相關憑證等，均在得檢查之列，非僅限於公司法第228條所規定董事會應編造之表冊；且相對人雖為董事，卻未必具有查帳專業知識之人士，抗告人縱已提出相關財務報表予相對人知悉，相對人能否全然瞭解公司帳務及財產狀況，仍無疑問，自需借重檢查人之專業以瞭解公司經營及帳務情形，基於公司法第245條保障少數股東權之立法意旨，及確保股東實質監督公司營運狀況之權益，則相對人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本於公司股東身分行使股東權，當屬其各別股東權正當權利之行使，抗告人即有容忍檢查之義務。

㈣、抗告人固另主張相對人歷年來均以董事身分參與公司治理，且明知抗告人增資係為清償對相對人之債務，仍訛稱增資之資金去向不明，顯藉由聲請選派檢查人之手段，干擾抗告人正常發展而屬權利濫用等語。惟查：

１、少數股東聲請選派檢查人，除須具備繼續1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3以上股東之要件外，別無其他限制乙節已如前述，且股份有限公司之設立及營運之監督，公司法定有多重機制，例如主管機關之行政監督、法院之司法監督、公司之自治監督，其中公司之自治監督，依公司法第218條規定係由公司監察人行使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之檢查權及查核權。另為保障股東投資權益，免於董事會或監察人之欺瞞，公司法乃賦予少數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權利，其本質為股東共益權，與監察人之監察權限顯不相同。又主管機關之查核及選派檢查人制度，均係為監督及健全公司財務而設，並無互斥或替代之關係，且檢查人制度係為保障少數股東權，股東與公司營運良窳、利害與共之關係，復係主管機關所不具備，公司縱經主管機關查核，少數股東仍得基於股東利益之考量而聲請選派檢查人，是以，上開監督機制本得併行不悖，而抗告人之財務狀況，縱依公司法規定經監察人檢查、主管機關或其他方式查核後，仍無礙於少數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行使檢查之權限。再者，董事未必具有查帳專業知識，亦非如監察人得依公司法第218條規定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簿冊文件，並請求董事會提出報告，自不能以上開主管機關之行政監督或公司之自治監督，即認相對人無聲請選派檢查人之必要。

２、第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所謂權利濫用，係指行使權利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次按誠實信用原則，乃法律倫理價值之最高表現，具有補充、驗證實證法之機能，更為法解釋之基準，旨在實踐法律關係上之公平妥當，應斟酌各該事件情形衡量當事人利益，具體實現正義（最高法院101年度臺簡上字第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本件相對人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乃屬正當行使權利，已詳如前述；縱抗告人為提供檢查人要求查核之資料，需耗費額外之人力、時間以搬運、尋找，而有可能影響正常營運，然此等因檢查所生之不便，實乃檢查人制度運作下所生之必然結果，立法者既已明定檢查人制度為少數股東所得行使之權利，則此等不利益亦應為受檢查公司所容忍，蓋如公司可任意指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行為屬權利濫用，則檢查人制度將幾無適用之餘地，此絕非立法者當初設立檢查人制度之本意。況少數股東聲請選派檢查人之權限，其目的除為保障股東投資權益外，實亦隱含使公司健全發展之目的，即藉由檢查人檢查之外部監督行為，促進公司會計健全及公司負責人業務執行適法，並確保全體股東權益，如檢查結果公司會計健全、執行業務適法，自無損害公司利益可言，若有不法，亦為全體股東謀求早日揭弊，核屬有利於股東，要不得任意拒絕或指為損害公司利益。

３、復依公司法第8條第2項規定，檢查人於其執行業務範圍內，亦屬公司之負責人，即檢查人經選派後，係為公司執行業務，並非為相對人個人服務或受其指揮監督，且檢查人檢查抗告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如抗告人財務健全，每年依法編造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表冊為真實、正當且合法，當不致因檢查人之稽核，而對抗告人營運發生影響。再者，原審係選派社團法人臺中市會計師公會推薦並具客觀立場之莊家豪會計師為檢查人，理當依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本於專業立場妥適執行檢查職務，不致無端妨害干擾抗告人營運而損害抗告人之利益。是抗告人自不能以此為由指稱相對人有何權利濫用之情。準此，抗告人前開主張，仍無足取。

㈤、綜上所述，原審法院為形式審查後，認本件已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要件，並參酌社團法人臺中市會計師公會於113年12月30日中市會字第1130000388號函推薦莊家豪會計師為檢查人（見原審卷㈡第15頁至第17頁），考量其學理及實務經驗兼備，應能依其專業知識，對於抗告人之上開業務、帳目相關資料予以檢查，以適時保障相對人之權益等因素，因而選任莊家豪會計師為檢查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且屬允當。從而，本件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抗告並無理由已如前述，對相對人並無不利，若再命相對人陳述意見則難認適當，本院即不再依非訟事項法第44條規定命相對人陳述意見，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88條第3項、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4條之1第5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巫淑芳



　　　　　　　　　　　　　　　　　　法　官  孫藝娜



　　　　　　　　　　　　　　　　　　法　官  林士傑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楊玉華　



